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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所屬員工「利益迴避」
自我檢視表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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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-OO市政府OO隊長關係人承
攬該隊長服務機關採購案 

案情摘要 
A自民國(下同)96年起擔任OO市政府OO隊
長，為本法第2條所定之公職人員。B為A
之胞弟，為二親等之親屬，並係獨資商
號C之負責人，故該商號為本法第3條第4
款之關係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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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摘要-續 
C商號既屬本法所稱之關係人，自不得與A
服務之機關即OO市政府為承攬之交易行為；
詎C商號於98年1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與OO
市政府為10件交易行為，決標簽約金額為
新臺幣（下同）10,000,000元，結算給付
金額合計為12,110,000元，有採購契約書 

  、結算驗收證明書及決標紀錄等資料可證 

  ，違反本法第9條規定。 

案例說明-OO市政府OO隊長關係人承
攬該隊長服務機關採購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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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分析- 
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
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
租賃、承攬等交易行為，為本法第9條所
明定。C商號與公職人員A服務之機關即
OO市政府為承攬之交易行為，違反本法
第9條規定事證明確，依本法第15條規定，
處交易行為金額一倍即12,110,000元罰
鍰。 

案例說明-OO市政府OO隊長關係人承
攬該隊長服務機關採購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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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進用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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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-人事進用案例 

案情摘要 

某甲係○○部○○局局長，其配偶某乙

於甲擔任該機關首長前，即在機關內擔

任約聘人員，甲就任後未迴避該局約僱

人員遴選，並續聘乙為約聘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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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-人事進用案例 

案情分析 

某甲為財產申報義務人，亦為公職人員

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範對象，由於約聘

僱人員之進用屬於非財產上利益，某甲

續聘某乙擔任約僱人員，違反公職人員

利益衝突迴避法第6條、第10條，經法務

部依同法第16條處以100萬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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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１ 

適用對象 ：機關首長、各級主管  

依據法規 ：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  

應行迴避事項 ： 

公務員（不含公營事業機構之純勞工）

執行職務時，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

之利害事件，應行迴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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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１ 

違反之法律效果： 

違反者應按情節輕重，分別予以懲處，

其觸犯刑事法令者，並依各該法令處罰。

(公務員服務法第22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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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２ 

適用對象：各機關長官  

依據規定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
進行及運用要點第11點第1項 

應行迴避事項： 
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
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。 

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
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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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２ 

適用對象 ：機關首長、各級主管  

依據法規 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  

應行迴避事項 ： 

機關長官不得在本機關任用配偶、三親等以

內血親、姻親，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

官。各級主管長官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

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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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人事進用之２         

 親等計算方法： 

  

   

自己 

1 

2 

2 

3 

3 

1 

父、母 

祖父母 

侄甥男女 

兄弟姊妹 

子女 

伯叔姑 

堂表兄弟姊妹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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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２ 

違反之法律效果： 

依公務員服務法、懲戒法、考績法及其

他相關規定處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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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３ 

適用對象：機關首長、財產申報義務人  

依據法規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 

應行迴避事項 ： 

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，應即自行迴避。 

(第6條) 

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

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。（第7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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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     人事進用之３ 

應行迴避事項 (續)： 

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

說、請託或以其他不當方法，圖其本人或

公職人員之利益。（第8條） 

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，應停止執行該

項職務，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。（第10

條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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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３ 

適用人員：財產申報義務人 
97年10月1日施行之財產申報法大幅增加申
報對象：如機關副首長、簡任第十職等以上
幕僚長、主管；公營事業總（分）支機構正
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主管；代表
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；政風、會
計、工商登記、商品檢驗、商標、專利、採
購等主管人員…等。 



17 

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３ 

何謂「利益」： 

「財產上利益」：動產、不動產、現金、存
款、外幣、有價證券、債權等具有經濟價值
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。 

 

「非財產上利益」：人事任用（包含約聘雇
人員、臨時人員、技工、工友等）、陞遷、
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（例如考績）。（第4
條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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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３ 

函釋補充： 

人力派遣公司派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法第3條所定關係人至公職人員服務之

機關任職時，上開人員之聘僱仍屬該法

所稱「其他人事措施」。 

(法務部97年2月26日法政決字第0970009714號函)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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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３ 

何謂「關係人」：（第3條）  

  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； 

   二親等以內親屬； 

   本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。  

  本人及上揭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 

   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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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３ 

何謂「職務代理人」： 
指各機關依憲法或法令排定順序代理其職務之
人，而非臨時由應迴避之公職人員任意指定之
代理人。（法務部94年4月13日法政決字第
0930040451號函） 

  職務代理人於蓋用應迴避公職人員之甲、乙章
時，若曾先徵求該公職人員同意，並以該公職
人員之意思表示為之用印，則此際職務代理人
應認係公職人員手足之延伸，故該公職人員仍
構成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5條之利益衝
突情事。（法務部94年4月13日法政決字第
0930040451號函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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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
       人事進用之３ 

違反之法律效果： 

違反者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

元以下罰鍰；所得財產上利益，應予追

繳。（第14、16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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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業務篇 



23 

案例說明-採購業務案例1 

案情摘要 
某甲為某部會所屬機關秘書室主任，於
任職期間，因機關開會需要，由秘書室
向其丈夫之姊姊某乙(二人間具有二親
等姻親關係)開設之花店採購盆景鮮花
26次，累計採購金額為18萬2千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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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-採購業務案例1 

案情分析─某甲 
甲因係該機關秘書室主任，為財產申報義
務人，亦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
範對象，其向二親等姻親擔任負責人之花
店購花之行為，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避法第6條、第10條，經法務部依同法第16
條處以100萬元罰鍰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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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-採購業務案例1 

案情分析─某乙 

乙因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

條，原應依同法第15條處該交易金額1

倍罰鍰，惟經法務部審酌乙違反行政法

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

違反義務所得之利益、並考量受處罰者

之資力後，依「行政罰法」將罰鍰金額

減輕為交易金額之三分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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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-採購業務案例2 

案情摘要 
某甲為某部一級主管（非財產申報義務人），
於辦理外包勞務採購案時，涉利用職務機會，
媒介其女兒受僱於得標廠商，並派駐甲之單
位服務；此外，甲之部屬乙、丙為該標案工
作小組成員，亦推薦其親屬至得標廠商處任
職，前後共11人。註：本案例某甲依97年10月1日
實施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，為具有申報義務之
義務人，亦受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，上開情
形可能違反該法，得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
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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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說明-採購業務案例2 

案情分析 
甲利用職務關係，先後媒介2名親屬受僱
於得標廠商派駐該單位服務，縱其非財產
申報義務人，而不適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
迴避法，惟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、
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項及採購人員倫理
準則第7條第13款等相關規定，經記2次小
過並勸令退職；乙、丙則各被記1次申誡
處分；相關受雇於廠商之親屬也遭立即解
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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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１ 

適用對象 ：機關首長、承監辦採購人員  

依據法規 ：政府採購法第15條 

應行迴避事項 ： 
機關承辦、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
關之事項，涉及本人、配偶、三親等以
內血親或姻親，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
時，應行迴避。 
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前述情形
者，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。 



29 

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１ 

依據法規：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 

應行迴避事項： 
採購人員不得於機關任職期間為廠商所
僱用；不得利用職務關係媒介親友至廠
商處任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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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１ 

何謂「採購人員」： 
「承辦採購人員」：包括處理訂定招標文件、
招標、開標、審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、訂約、
履約管理、驗收及爭議處理之人員。上開人員
之主官、主管亦適用之。 
 
「監辦採購人員」：指監視機關辦理採購之開
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之人員。上開人
員之主官、主管亦適用之。（行政院公共工程
委員會95年11月3日工程企字第09500420310號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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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１  

何謂「負責人」： 
營利事業或非營利事業之董事、理
事、監事、監察人等均相當於採購
法第15條第4項所稱之負責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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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１ 

採購人員應如何迴避 ? 
 

  停止執行  簽報長官 
 

  指定代理  知會政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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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１ 

違反之法律效果： 
依公務員服務法、懲戒法、考績法及其他相
關規定處置。(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12條) 

調離與採購有關之職務。 

施予與採購有關之訓練。 

其觸犯刑事法令者，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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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２ 

適用對象 ：機關首長、財產申報義務人  

依據法規 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 

應行迴避事項 ： 
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
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賃、承
攬等交易行為。（第9條） 
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
法，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。（第7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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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２ 

應行迴避事項 (續)： 
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
關說、請託或以其他不當方法，圖其本
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。（第8條） 

  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，應停止執行
該項職務，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。 
（第10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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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２ 

函釋補充： 
如禁止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項應行迴避
之廠商參與機關之投標，反不利於公平
競爭或公共利益時，得報請行政院公共
工程委員會核定後，允許廠商投標。該
例外得允許投標之廠商，就其參與機關
之投標行為，亦不受公職人員利益衝突
迴避法第9條之約束。法務部96年5月10
日法政決字第0961106154號函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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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   採購業務之２ 

違反之法律效果： 

違反第9條規定者，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
至三倍之罰鍰。（第15條） 

違反第7條、第8條、第10條第1項規定者，
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；
所得財產上利益，應予追繳。（第14、 16
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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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  
              採購業務之３ 

適用對象 ：機關首長、承監辦採購人員  

依據法規 ：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  

應行迴避事項 ： 

  公務員（不含公營事業機構之純勞工）
執行職務時，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
利害事件，應行迴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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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利益迴避」自我檢視- 
       採購業務之３ 

違反之法律效果： 
違反者應按情節輕重，分別予以懲處，
其觸犯刑事法令者，並依各該法令處罰。
(第22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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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
敬請指教  


